

[bookmark: _GoBack]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交通行业安保
操作指引
[bookmark: heading_0]
为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区）交通行业运营安全，保护琴澳居民及往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合作区安全稳定与琴澳融合发展大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》《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标准，结合合作区交通行业基层实操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一、适用范围
本指引适用于在合作区内注册、运营的交通运输运营主体，涵盖道路客货运、巡游或网络预约出租车、跨境交通、轨道交通站场、客运码头等相关运营单位及从业人员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二、工作原则
坚持预防为主、防处结合、全员参与、实操落地、琴澳协同的核心原则，严格落实“谁在岗、谁负责”的岗位责任，聚焦基层实操，简化流程、明确标准，确保安保工作执行到位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    三、职责分工
交通行业主管部门：督促运营单位完善基层安保实操流程，监督基层岗位落实安保操作规范。
交通运输运营单位：作为责任主体，负责制定基层岗位安保实操细则，配齐基层岗位所需安防装备，组织基层人员开展培训演练，定期检查基层岗位操作落实情况，及时整改基层工作中的隐患。
网约车平台公司：落实网约车司机日常培训工作，定期抽查操作规范并纳入考核与奖惩机制，设立举报奖励机制，通过平台APP、车载系统、司机端推送安保提醒和操作指引。
基层从业人员：作为安保的第一道防线，各岗位要熟悉操作指引，严格落实岗位职责。
四、基层岗位职责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一）驾驶员岗位
每日上岗前，必须检查车辆安保装备（包括但不限于应急锤、灭火器、一键报警装置、驾驶室隔离门、定位设备）并确保完好可用，做好记录；跨境运营车辆需额外检查并确保跨境应急通讯设备畅通。发车前，须对车厢、行李舱、驾驶舱进行排查，重点检查有无可疑物品或异常人员，确认无异常后方可发车。
运营途中应全程保持警觉，密切观察乘客言行举止，主动识别可疑情况（如携带可疑物品、神情异常、行为诡秘、携带违禁品等）
发现可疑情况，应首先礼貌询问。对拒不配合或疑点明显的，可拒绝其乘车，并立即启动报告程序。
遇突发事件时，应遵循“先救人、再报警、快疏散、不盲目”原则，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首要确保司乘人员安全，并按要求报告。具体操作步骤遵照本指引第七、八章执行。
运营结束后，对车厢进行全面排查，清理遗留物品。做好当日安保操作台账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二）安检员岗位
上岗前必须确认安检设备（X光机、手持探测仪等）运行正常。
遵循“逢包必检、逢液必查、逢疑必问”标准，对所有乘客及物品进行全面查验，不得遗漏。
查验中发现可疑物品或图像，应立即要求开包检查。确认或无法排除风险的，应立即上报和报警，同时做好记录，严禁私自放行。
对拒绝安检、强行闯卡的行为，立即制止并呼叫支援、上报，全程做好记录，避免肢体冲突。
定时巡查安检区域，维护秩序，确保通道畅通。做好每班次安检台账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（三）站务员或乘务员岗位
负责巡查候车区、站台等重点部位，排查可疑情况。引导乘客有序安检，宣传安保规定，提醒勿携带违禁品。
运营途中，协助驾驶员观察车厢内动态，重点关注异常乘客，及时提示风险。
遇突发事件时，协助驾驶员执行应急程序，配合进行人员疏散、乘客安抚及先期处置。具体操作遵照本指引第七、八章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四）安保人员岗位
按规定频次和路线对场站重点区域进行巡查，高峰时段及重点部位加密巡查。
熟练掌握防暴装备使用方法，上岗时按规定携带并确保装备完好，随时做好应急响应准备。
接到可疑情况报告后，立即赶赴现场，设置警戒，疏散人员，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协助控制事态。
维护场站及车厢秩序，制止违规行为，对劝阻无效的，报警并协助处置。
在跨境场站，应加强与琴澳两地相关部门安保力量协同，互通信息，联合巡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（五）网约车或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岗位
每日确保车载监控、录音、应急设备完好有效，不得擅自关闭。
接单后确认乘客身份，行程中注意观察乘客及所携物品，发现异常及时评估风险。
拒绝搭载携带违禁品的乘客。对行驶中发现的严重可疑情况，应立即上报平台并视情报警。
行程结束后检查车厢，发现遗留可疑物品立即上报，不得擅自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五、场站管理实操规范
（1） 安检员按“一人一检、一包一检”要求，规范操作安检设备，对可疑物品逐一核查，做好查验记录；站务员引导乘客有序排队，主动提醒乘客配合安检，禁止携带违禁品。
（2） 站务员、安保人员每日巡查场站出入口、候车厅、站台等区域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设备机房、调度室、油库等重点区域；场站出入口设置防撞设施，防止车辆冲撞。
（3） 场站基层岗位需熟知一键报警装置位置、使用方法，每日检查应急疏散通道，确保畅通；在醒目位置张贴应急处置指引，方便乘客查看。
（4） 配合海关、边检部门落实通关查验要求，协助核对乘客身份信息，及时上报跨境可疑情况；与合作区海关、边检部门及澳门相关基层岗位做好信息互通，配合开展联合巡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六、运营实操规范
（1） 驾驶员、乘务员应共同排查车辆，确认无可疑物品、无异常人员，安防装备完好，方可发车；跨境车辆额外检查跨境通讯设备、通关相关证件。
（2） 在车厢内张贴违禁品目录、安保提示、报警方式，乘务员或驾驶员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放安保提示语，引导乘客配合防控工作，鼓励乘客举报可疑情况。
（3） 遇乘客携带违禁品，立即劝阻，要求其下车；拒不配合的，立即停车报警；遇可疑人员，礼貌询问，疑点无法排除的，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21]七、突发事件通用处置流程
[bookmark: OLE_LINK2]基层从业人员遇到安保突发事件，需遵循“先救人、再报警、快疏散、不盲目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以下实操流程处置，确保自身和乘客人身安全：
（1） 发现安保突发事件（如持械袭击、纵火、可疑爆炸物、劫持等），立即判断事件类型，快速评估现场风险，优先保护自身安全。
（2） 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警装置、110电话向合作区公安局报警，同时向本单位负责人上报，清晰说明事发位置、事件类型、可疑人员或物品特征、人员伤亡情况；跨境突发事件需同步通报合作区海关及澳门相关部门。
（3）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组织乘客、无关人员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，清点人员数量，重点关注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，避免拥挤、踩踏。
（4） 利用现场安防装备（灭火器、防暴盾牌、钢叉等）开展先期处置，如扑救初期火情、阻拦可疑人员，严禁单独贸然处置，避免造成二次伤害。
（5） 保护事发现场，不得随意移动现场物品、破坏痕迹，完全服从公安、消防、应急等部门的统一指挥，如实提供相关情况，配合开展救援、调查工作。
（6） 事件处置完毕后，协助做好乘客安抚、信息登记工作，按负责人指令恢复正常运营，做好处置记录，梳理处置过程中的问题。
[bookmark: heading_23]八、突发事件专项处置流程
[bookmark: heading_24]（一）发现可疑物品
1.立即停止触碰、移动可疑物品，严禁开启、摇晃、泼水，第一时间向周边人员示警，疏散至至少50米外的安全区域；
2.立即按压一键报警按钮，说明事发位置、物品外观、所处环境、现场人员情况，不得随意描述为“爆炸物”，避免引发恐慌；
3.安排专人值守警戒区域，严禁任何人员、车辆进入，警戒范围内禁止使用手机、对讲机等无线通讯设备；
4.待公安机关人员到达后，完全服从指令，配合开展处置，不得擅自行动；
5.经公安确认无风险后，方可解除警戒，清理现场，恢复正常运营，做好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25]（二）持械暴力袭击事件
1.驾驶员应立即将车辆停靠至安全空旷区域，开启应急双闪，打开所有车门，大声告知乘客“快速疏散至安全区域”，优先引导老弱病残孕乘客撤离；
2.场站或车厢内基层人员应立即呼叫安保人员，利用防暴盾牌、钢叉等装备，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从侧面阻拦袭击者，避免正面冲突，拖延时间等待警方到来；
3.立即拨打110报警，说明事发位置、袭击者人数、所持凶器、人员伤亡情况，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；
4.对受伤人员进行简单急救（如止血、包扎），避免二次伤害；
5.警方到达后，移交现场控制权，配合开展调查、取证，安抚受惊吓乘客。
[bookmark: heading_26]（三）纵火事件
1.驾驶员应立即将车辆停靠至空旷安全区域，切断电源或气源，开启所有车门、应急窗，大声引导乘客使用应急锤破窗逃生，疏散至远离事发点的上风向安全区域；
2.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情（注意站在上风向，对准火焰根部喷射），严禁盲目进入火场；
3.立即拨打119、110报警，说明事发位置、火情大小、人员被困情况，同时上报单位负责人；
4.清点疏散人员，设置警戒区域，防止无关人员、车辆进入，协助消防部门开展救援；
5.火情扑灭后，保护现场，配合消防、公安部门调查，按指令恢复运营。
[bookmark: heading_27]（四）交通工具劫持事件
1.驾驶员或乘务员应保持绝对冷静，严禁与劫持者发生争执、对抗，避免激化矛盾，语气温和回应劫持者要求；
2.暗中操作一键报警装置，持续向公安和单位负责人传递现场信息（劫持者人数、所持凶器、人质情况、车辆行驶轨迹），保持通信畅通；
3.按照劫持者要求平稳驾驶，不得擅自急刹、逼停、偏离路线，防止劫持者伤害人质；
4.引导乘客保持冷静，不要反抗、不要哭闹，配合劫持者要求，等待警方解救；
5.警方到达后，完全服从指令，配合开展谈判、解救行动，协助安抚人质情绪，做好善后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28]（五）虚假恐怖信息事件
1.接到虚假涉恐信息，应立即暂停运营，组织乘客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，设置警戒；
2.立即报警，说明信息来源、涉事范围、具体内容，配合公安开展核查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3.不得随意向乘客、社会发布未经核实的信息，避免引发恐慌，做好乘客安抚、解释工作；
4.经公安确认无风险后，按指令恢复运营，配合追查信息发布源头，做好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32]九、日常宣传
（1） 运营单位应主动向乘客宣传安保防范知识，如提醒乘客不携带违禁品、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举报；
（2） 在车厢、场站醒目位置张贴安保海报、违禁品目录、应急处置指引、报警电话，驾驶员、乘务员通过车载广播循环播放简单易懂的安保提示语；
（3） [bookmark: heading_34]结合国家安全教育日等节点，主动向乘客发放安保宣传手册，讲解基层安保实操要点，提升乘客防范意识。
十、保障措施
（1） 运营单位需为基层岗位足额配备安检设备、防暴装备、应急处置器材，定期维护、更新，确保基层人员有装备可用、会使用装备；
（2） 定期开展基层人员谈心谈话，了解思想动态，排查内部风险，为基层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和培训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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